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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流金岁月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报告 

（第二期）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辅导机构”）与北京流

金岁月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流金岁月”、“公司”或“辅导对象”）

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天风证券担任流金岁月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辅导机构，并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以下简称“北京证监局”、“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2017 年 1 月

17 日，天风证券向贵局报送了第一期辅导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自第一期辅导工作报告签署之日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以下简称“本辅导期”、“本期”），天风证券对公司继续开展上市辅导工作，现

将本期辅导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 本期主要辅导工作 

（一） 辅导经过 

本次辅导期间，天风证券辅导人员对流金岁月开展的辅导工作具体如下： 

1、对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

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进行集中授课培训，内容包括对上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解读、IPO 企业案例解析、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规则等，并敦促接受辅导人员开

展法规自学。 

2、会同会计师、律师对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走访、发函等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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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公司的业务发展现状和目标，针对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及规模，与公

司进行了多次深入探讨，并制定了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4、为按信息披露标准更合理地进行披露，辅导人员会同公司、会计师、律

所针对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期间的信息披露进行深入梳理，协助公司对前期定期报

告、公开转让说明书等信息披露需更正的地方及时进行了更正。 

5、协助公司完成 2016 年年报的披露。 

6、本辅导期内，辅导人员及时主持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就本次尽职调查

中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专题讨论，结合公司实际，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督

促公司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健全财务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以及持续规范

运作。 

（二） 辅导人员 

执行本期辅导的人员主要包括辅导机构负责流金岁月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工

作的小组成员周鹏、李华峰、张韩、李磊、徐衡平。 

辅导机构同时安排了审计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律

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参与了辅导工作。 

（三） 接受辅导人员 

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流金岁月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四） 辅导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执行情况 

1、辅导内容 

根据辅导计划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辅导的主要内容包括： 

（1）督促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对辅导对象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进

行集中授课培训、模拟考试等，内容包括对上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解读、IPO

企业案例解析、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规则等，并敦促接受辅导人员开展全面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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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自学； 

（2）对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的经营场所、业务真实性等进行核查； 

（3）协助公司对前期定期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等信息披露需更正的地方

及时进行了更正； 

（4）重点督促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协助公司制

定了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5）协助公司完成 2016 年年报的披露； 

（6）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出整改建议。 

2、辅导方式 

实施上述辅导内容所采取的辅导形式包括：集中授课、模拟考试、自学与答

疑、走访、尽职调查、专业咨询、跟踪辅导、及时整改等。 

3、 辅导计划执行情况 

辅导人员能够按照辅导计划对公司进行全面认真的辅导，公司主动配合辅导

机构的辅导工作，积极落实辅导内容和解决方案，并按照有关政策法规规范运作，

对辅导机构提出的关注问题，及时组织人员认真研究方案并按照要求进行整改。

参与辅导各方能够根据辅导计划开展本期辅导工作，保证了辅导工作的质量。 

（五） 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天风证券与流金岁月均能严格按照共同签订的《辅导协议》履行各自权利、

义务和责任。 

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 辅导对象 2016 年主要经营和财务状况 

根据公司 2016 年年报情况，公司的财务数据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6.12.31/2016 年度 2015.12.31/2015 年度 

总资产 403,388,782.64 228,028,5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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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101,799,598.48 125,951,803.18 

所有者权益 301,589,184.16 102,076,733.00 

营业收入 383,935,984.26 229,721,889.18 

营业成本 296,077,786.60 152,958,058.90 

利润总额 47,022,505.88 26,479,417.71 

净利润 39,696,080.61 15,517,007.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276,507.02 6,073,497.99 

（二） 独立性情况 

1、公司拥有独立且完整的业务流程和业务体系，具备直接面向市场、自主

经营以及独立承担责任与风险的能力； 

2、本辅导期间内，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也不存在其资金、资产被控

股股东占用、转移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公司不存在重大频繁的关联交易，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所属企业不存在

同业竞争； 

4、公司财务独立，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人员，建立了独

立的财务核算体系，独立进行财务决策； 

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系经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股东超越公

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之情形。 

（三）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决议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间内，流金岁月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的决议规范完整、

执行情况良好。 

（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高级管理人员由公

司董事会聘任。经核查，未发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违反同业竞争的情

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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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决议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间内，流金岁月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的决议规范、执行

情况良好。 

三、 辅导对象的配合情况 

流金岁月参加辅导的有关人员都能够认真对待本期辅导，积极配合辅导人员

对公司的集中授课、尽职调查、财务核查等工作，对于需要整改的问题能认真按

照要求落实整改工作。在流金岁月的配合下，辅导机构的辅导工作进展顺利。 

四、 关于辅导对象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 

（一）辅导总结会，跟踪整改方案完成情况； 

（二）综合评估公司是否满足上市条件，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三）完成《辅导工作总结报告》、完善辅导工作底稿； 

（四）辅导人员持续检查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五）根据北京证监局的要求，开展相应的辅导工作。 

五、 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天风证券辅导人员在本期辅导过程中，做到了勤勉尽责，达到了预期的辅导

效果。辅导对象流金岁月能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及股票发行上市的要求逐步规范

运作。 

 




